
臺北市政府 94.12.22.  府訴字第０九四二七四一二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 願 代 理 人：○○○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訴願人因違反印花稅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4年 10月 13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4616773

00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

　　　　事　　實

　　緣訴願人與○○股份有限公司書立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計 7份，金額總計

新臺幣（以下同）90,979,500元，並共同委託代理人○○○檢附此等契約書及原處分機關文

山分處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等資料，於 92年 7月 2日向原處分機關中北分處申報

移轉本市中山區○○路○○號○○至○○樓房屋之契稅。嗣該分處經由他案循線查獲訴願人

之代理人○○○以訴願人為納稅義務人，自行填寫原處分機關文山分處為受理機關之印花稅

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計 7份，金額總計 90,978 元，並偽刻○○銀行中山分行之稅款收

付章分別加以蓋用，未依法貼用印花稅票，違反印花稅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案經移送原處分

機關查證屬實，乃依同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以 93年 12月 27日 93年印處字第 930063號處

分書

連同繳款書 2紙核定補徵印花稅額計 90,978元，並按上開違章金額處 10倍罰鍰計 909,700元

（計至百元止）。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以 94年 5月 4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

9460213900號復查決定：「復查駁回。」訴願人仍未甘服，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以 94年

 8月 29日府訴字第 09415823900 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按所漏稅額處 10倍罰鍰部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其餘訴願駁回。」嗣經原處分機關

就原復查決定經訴願決定撤銷之部分重新審核，重為復查決定：「原罰鍰處分更正為按所漏

稅額處 7倍罰鍰，計新臺幣 636,800 元。」上開復查決定書於 94年 10月 17日送達。訴願人

仍

表不服，於 94年 11月 9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印花稅法第 1條規定：「本法規定之各種憑證，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書立者，均應依本



　　法納印花稅。」第 5條第 5款規定：「印花稅以左列憑證為課徵範圍：‥‥‥五、典賣

　　、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設定典權及買賣、交換、贈與、分割不動產所立向主管機關

　　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第 7條第 4款規定：「印花稅稅率或稅額如左：‥‥四、典買

　　、讓受及分割不動產契據：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人或立據人貼印花稅票。」第

　　 8條第 1項規定：「應納印花稅之憑證，於書立後交付或使用時，應貼足印花稅票；其

　　稅額巨大不便貼用印花稅票者，得請由稽徵機關開給繳款書繳納之。」第 23條第 1項規

　　定：「違反第 8條第 1項或第 12條至第 20條之規定，不貼印花稅票或貼用不足稅額者，

　　除補貼印花稅票外，按漏貼稅額處 5倍至 15倍罰鍰。」

　　財政部 71年 7月 1日臺財稅第 34874號函釋：「代理人以委託人及代理人名義所訂立之

　　土地買賣契約及出具之收據，未依法貼用印花稅票或註銷印花稅不合規定，應由委託人

　　補貼印花稅票，並以委託人為違章主體。」

　　93年 3月 29日臺財稅字第 0930451133號令修正之「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

　　」（節錄）：

　　 ┌────┬──────┬──────┬───────────┐

　　 │　稅目　│　稅法條文　│　違章情形　│　裁罰金額或倍數　　　│

　　 ├────┼──────┼──────┼───────────┤

　　 │　　　　│印花稅法　　│違反第 8條第│　　　　　　　　　　　│

　　 │ 印花稅 │印花稅法第 23│1 項或第 12條│　　　　　　　　　　　│

　　 │　　　　│條第 1項違反│至第 20條之規│　　　　　　　　　　　│

　　 │　　　　│第 8條第 1項│定：　　　　│　　　　　　　　　　　│

　　 │　　　　│或第 12條至第│１、貼用不足│按所漏稅額處 5倍罰鍰。│

　　 │　　　　│20條之規定，│　　額者。　│　　　　　　　　　　　│

　　 │　　　　│不貼印花稅票│２、不貼印花│按所漏稅額處 7倍罰鍰。│

　　 │　　　　│或貼用不足稅│　　稅票者。│　　　　　　　　　　　│

　　 │　　　　│額者，除補貼│３、以詐術或│按所漏稅額處 10倍罰鍰。│

　　 │　　　　│印花稅票外，│　　其他不正│　　　　　　　　　　　│

　　 │　　　　│按漏貼稅額處│　　當方法不│　　　　　　　　　　　│

　　 │　　　　│5 倍至 15倍罰│　　貼印花稅│　　　　　　　　　　　│

　　 │　　　　│鍰。　　　　│　　票或貼用│　　　　　　　　　　　│

　　 │　　　　│　　　　　　│　　不足額者│　　　　　　　　　　　│

　　 │　　　　│　　　　　　│　　。　　　│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財政部 71年 7月 1日函釋所謂「以委託人為違章主體」等語，僅在闡明委託人始為印

　　　花稅之納稅義務人，而非其所委任之代理人，故於該等義務有所違反時，即應由該義

　　　務人即委託人作為違章主體，據以認定行政罰課處之對象，此乃當然之理。惟此與委

　　　託人是否因此應受處罰實屬不同層次之問題，換言之，委託人是否應被課處行政罰，

　　　則須進一步考量委託人是否具備故意、過失等主觀情事。

（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處罰，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可非難性及可歸責性為前提，原處分

　　　機關無視上開原則，遽對訴願人處罰，實有未當。

（三）本件依法應繳納之印花稅款，訴願人早於 92年 6月 26日即全數交付代理人○○○，此

　　　有○○○收款單、訴願人 92年 6月 19日之請款單及同年 6月 26日之轉帳傳票影本附

卷

　　　可稽。○○○嗣於同年 7月 2日持 7張印花稅繳款書向原處分機關辦妥移轉登記後，

　　　乃憑費用明細表及蓋有原處分機關單照專用章之繳款書收據交訴願人補款及銷帳，訴

　　　願人前揭出帳程序悉依公司內部規定辦理，並無疏失。復查決定指稱訴願人未善盡委

　　　託人之監督責任，致其違反作為義務乙節，並未說明訴願人有如何「未善盡監督責任

　　　」之過失。

三、卷查本件前經本府 94年 8月 29日府訴字第 09415823900號訴願決定：「原處分關於按所

　　漏稅額處 10倍罰鍰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其

　　餘訴願駁回。」其撤銷理由略以：「‥‥‥四、‥‥‥經查，○○○為專業地政代理人

　　，其對於讓受不動產應繳納印花稅之規定，當知之甚稔，訴願人既欠缺相關專業知識，

　　其將繳納印花稅等專業事務委任○○○代為履行，並業於事先將應繳納之印花稅款交付

　　予○○○，揆諸此等情節，實難認訴願人就系爭契約有故意不貼用印花稅票之情事。再

　　查，民法第 103條僅規定代理人以本人名義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效力歸屬於本人，至於

　　代理人之違法行為並不能當然解釋亦由本人承擔。原處分機關對此不查，遽以○○○之

　　故意違法行為認定訴願人有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不貼印花稅票，而依『稅務違章案

　　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之規定，按漏稅金額處訴願人 10倍罰鍰，於法而言，難謂妥

　　適，對已將繳稅事務委任專業代理人之訴願人而言，亦嫌過苛。‥‥‥」

四、本案經原處分機關重為復查決定，原罰鍰處分更正為按所漏稅額處 7倍罰鍰，計 636,8

　　00元，其理由依原處分機關 94年 11月 22日北市稽法甲字第 09462218100號訴願答辯書

理

　　由記載：「......二、......查財政部 71年 7月 1日臺財稅第 34874號函規定：『代理

　　人以委託人及代理人之名義所立之土地買賣契約書及出具之收據，未依法貼用印花稅票

　　或註銷印花稅票不合規定，應由委託人補貼印花稅票，並以委託人為違章主體。』，又

　　上開見解，亦經最高行政法院 92判字第 1175號判決肯認，其意旨略謂：『民事法上之故



　　意內涵，則基於【損益同歸】原則（利用他人獲得經濟上之利益者，對該他人所肇致之

　　有害結果，亦有填補之社會責任），而承認【法定代理人責任】、【選任責任】與【使

　　用人過失責任】、【法人責任】等特殊侵權行為類型，其結果無異要個人或組織為其利

　　用他人所從事社會活動之風險負責，換言之，該一定範圍內他人之故意侵權行為結果應

　　由本人來承擔。......行政罰之規制對象各為社會上各式各樣的組織實體（甚至沒有取

　　得法人資格之組織，也會受到相同之行政規制），此時各種組織體運用自然人而活動，

　　其使用之自然人如果因為實施與組織體有關連性之違法活動，其後果該組織體亦有承擔

　　責任，因此類似於民法上【損益同歸】原則在行政罰上亦應有類推適用之餘地。......

　　』另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訴字第 2928號判決略以：『......記帳業者為原告所委任，

　　作為其履行公法上義務之使用人，自應由原告對其行為負擔類似保證人之責任，換言之

　　，該記帳業者之漏未申報銷售額之疏失應由原告承擔。......被告機關對於記帳業者並

　　無考核之權限，亦無限制其營業自由之能力......。何況【專業能力】與【實際上之疏

　　失】原本即是二個不同的法律概念，具備專業能力者在實際作業流程中也一樣會因疏失

　　而導致違法狀態，因此即使假設記帳業者有法定證照肯定其專業能力，但其發生疏失導

　　致之違章狀態仍應由原告負起違章責任......。』訴願人未善盡委託人之監督責任，致

　　受託人違反作為義務，參酌前揭判決意旨，對訴願人處以罰鍰，並無違誤。惟審酌其違

　　章情形，訴願人於申報移轉系爭房屋前，業將應繳納之印花稅款交付予受託人，無故意

　　不貼用印花稅票之情事，爰更正改按所漏稅額處 7倍罰鍰，計 636,800元（計至百元止

　　）。......」

五、惟查，人民違反法律上之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行為，法律無特別規定時，雖不以出於故

　　意為必要，仍須以過失為其責任條件，此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275號解釋在案。本件訴願

　　人未於系爭建築改良物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依法貼用印花稅票，原處分機關如欲以印

　　花稅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加以處罰，應以訴願人具備故意、過失等責任條件為必要。財

　　政部 71年 7月 1日臺財稅第 34874號函釋所稱以委託人為違章主體之法律適用結果，解

　　釋上，亦當以委託人具備故意、過失等主觀情事為先決條件。次查，○○○為領有證照

　　之專業地政代理人，其對於讓受不動產應繳納印花稅之規定，應知之甚稔，訴願人既欠

　　缺相關專業知識，其將繳納印花稅等專業事務委任○○○代為履行，難認訴願人有選任

　　之過失。復查，原處分機關係經由他案循線查獲○○○偽刻○○銀行中山分行之稅款收

　　付章蓋用於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繳款書，顯見原處分機關承辦人員最初受理其為訴

　　願人申報契稅時，並無法辨認系爭繳款書係屬偽造，自難認訴願人事後就繳款書之真偽

　　與否有審查之過失。且查，○○○係於 92年 7月 2日持偽造之印花稅大額憑證應納稅額

　　繳款書向原處分機關中北分處申報移轉本市中山區○○路○○號○○至○○樓房屋之契

　　稅，而訴願人依法應繳納之印花稅款，於 92年 6月 26日即已全數交付○○○，此有○○



　　○收款單、訴願人 92年 6月 19日之請款單及同年 6月 26日之轉帳傳票影本附卷可稽。

據

　　此，實難認訴願人就○○○執行委任事務未盡適當之監督義務，原處分機關復查決定僅

　　空泛指稱訴願人未善盡委託人之監督責任，致其違反作為義務等語，未盡適當之舉證責

　　任以實其說，顯屬無據。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2　　 月　　　22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